
上海师范大学审计处印章使用管理办法 

 

为了规范审计处印章管理，提高印章使用的安全性，结合本部门实际

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一条  印章包括部门公章和部门负责人章、特殊情况下部门职工个

人章。印章主要用于审计处名义的请示、报告、通知、公告、证明、统

计报表以及审计具体业务上的需要。 

第二条  审计处指定专人负责印章的保管和使用，建立用印登记簿。

印章的专管人员要认真负责，坚持原则，并按规定手续办理用印。 

第三条  印章必须妥善保管，任何人不得将公章擅自带离办公室。因

特殊情况需在办公地点以外用印的，必须事先经处领导批准。专管人员

因事外出，应将公章交审计处负责人管理。 

第四条  审计处公章不得用于对外签订产生法律效力的合同或协议。 

第五条  用印均须经部门领导审批同意并进行登记，使用个人章如果

本人不在时，须经本人同意后方可使用。对未经批准的用印，专管人员

应予拒绝。 

第六条  如果使用印章对外签订协议和合同，导致法律纠纷、经济损

失和名誉损害，按照学校有关规定追究签订人、经办人和批准人的责任。  

第七条  印章保管人不准盖白条印章，不准在不完整文档上盖章。 

 

审计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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